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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海宁中国

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海宁皮城”）对外公布的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次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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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发行且存续的由华泰联合受托管理的债券包括 24皮

城 01。 

二、受托管理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简称 24皮城 01 
债券代码 524046.SZ 

债券全称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亿元） 4.00 
债券余额（亿元） 4.00 
发行时票面利率 2.30% 
当期票面利率 2.30%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

况 
- 

起息日 2024年 12月 3 日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报告期内的付息日 2025年 12月 3 日 
发行时主体评级 AA+ 
发行时债项评级 - 
最新主体评级 AA+ 
最新债项评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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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25 年度，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和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

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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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2025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征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8261.696 万元 

设立日期：1999年 2月 25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 2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154612490 

邮政编码：314400 

联系电话：0573-87217777 

信息披露负责人：杨克琪 

经营范围：市场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经营，医疗机构筹建，养老服务，旅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5,639.57 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0,621.60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1,448.89 万元），同比下降 3.64%。物业租赁及

管理方面，物业租赁及管理实现收入 62,850.06 万元，同比下降 3.76%，主要系

外部市场及本部市场个别区块业态优化调整，部分区域租金减少；商铺及配套

物业销售方面，实现销售 8,871.46 万元，同比增长 10.39%；金融服务方面，实

现收入 19,865.38万元（含营业收入 16,296.30万元、利息收入 1,032.85万元、已

赚担保费 383.99 万元、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152.24 万元），同比下降 7.06%，

主要系金融服务业务严控业务风险，部分业务收缩所致；健康医疗方面，进一

步提升综合实力和医疗服务质量，打造优质服务品牌，实现收入 6,983.6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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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5.05%；商品销售及服务方面，实现收入 4,124.67 万元，同比下降

26.69%。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成本 94,940.50 万元，同比下降 3.27%。其中，营

业成本同比下降 4.47%，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 15.69%；此外，报告期内投资收

益同比下降，信用减值准备计提同比增加。综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

额 14,473.30万元，同比下降 2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0.87万

元，同比下降 20.52%。 

三、发行人 2025年度财务状况 

单位：亿元、%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025年度/末 2024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总资产 131.83  132.81 -0.74  
总负债 45.01  45.75 -1.62  
净资产 86.82  87.05 -0.26  
营业收入 10.56  10.96 -3.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71  0.89 -2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30  3.94 -92.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4  -3.11 119.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70  1.67 -141.92  
资产负债率（%） 34.15  34.45 -0.86  
利息保障倍数 5.18  5.01 3.39  
流动比率 0.93  1.11 -16.22  
速动比率 0.43  0.73 -41.10  

发行人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无明显不利波动，财务状况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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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报告期内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 2024年年度报告及审计报告、2025年半年

度报告及财务报告、债券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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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核查，发行人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严格管理债券募集资金的

归集及使用。 

二、募集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使用安排 

发行人 24皮城 01募集资金已于 2024年按约定用途使用完毕，2025年度发

行人募集资金专户不涉及使用的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公司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简称 
发行总

额（亿

元） 

截至报告期末已

使募集资金（亿

元） 
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

使用是否

与约定用

途一致 

24皮城 01 4.00 4.00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偿还公司有息负债。 是 

三、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批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发行人已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募集资金的用途、使用计划、专项账户

管理安排。发行人已在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偿还银行贷款的金额和对发行人

财务状况的影响。 

发行人已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发行人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已披露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及履行的程序、年末余额、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并说明

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发行人债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形，因此无

需出具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的临时报告。 

四、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发行人设立了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报告期内

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不涉及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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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及有效性分析 

一、公司债券增信措施的有效性 

各期债券发行不涉及保证、抵质押担保等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

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

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明书中“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内容

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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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度，发行人未出现触发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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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次债券的本

息偿付情况 

一、公司债券偿付情况1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报告期内付息

兑付情况 

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

执行情况 
24皮城 01 524046.SZ 按时付息兑付 不涉及 不涉及 

二、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25年度，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地执行了债券的相关偿

债保障措施。 

 
1 表内为华泰联合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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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由华泰联合受托的发行人债券已按时付息，发行人偿

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情况 

表：发行人最近两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 

资产总额（亿元） 131.83 132.81 
负债总额（亿元） 45.01 45.75 
所有者权益（亿元） 86.82 87.05 
营业收入（亿元） 10.56 10.9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0.71 0.89 
流动比率（倍） 0.93 1.11 
速动比率（倍） 0.43 0.73 
资产负债率（%） 34.15 34.45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倍） 5.18 5.01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人偿债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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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发行人2025年度按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信息披露等各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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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

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与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足额偿付24皮城01当期利息，不存在受托管理人

须采取应对措施的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5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